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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财行罚〔2026〕18号
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彭奕
地址：XX
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2025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湘财监〔2025〕7号），我厅派出检查组，对你签字的湘智超评报字〔2024〕第0007号资产评估报告进行检查。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作出的处罚决定如下：
1、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
[bookmark: OLE_LINK1]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。
XX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（湘智超评报字〔2024〕第0007号）
1.评估对象共有235套房屋，评估对象位于不同的小区、街道，底稿仅有3套房屋的勘查记录。
上述问题，违反了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不动产》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。
2.评估说明第62页中“根据评估人员现场勘察时对周边市场的走访，并对湘潭房产集团有限公司所提供的租赁合同进行分析，由于现有的市场环境的情况下，发现房屋租金续签合同依然保持不变，并未有任何变动。基于实际情况，评估人员经过分析，对出租的房屋建筑物不进行任何增减值”。根据收益法测算公式，房屋价值不仅与租赁期内合同租金相关，也与合同外市场租金、折现率、增长率、空置率的变化相关，基于“房屋租赁续签合同租金不变”的情况得出评估值等于账面值的评估依据不充分。同时，查阅评估报告、评估说明及评估明细表，纳入评估范围的第1—231项房地产的评估值皆等于账面值，无评估过程。
上述问题，违反了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资产评估程序》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。
3.评估说明对第235项三桥大市场一区四楼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，评估对象为四楼，建筑面积为3,188.52平方米，案例均为一楼，建筑面积均在100平方米左右，案例不可比。
上述问题，违反了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不动产》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。
以上事实，有你签字的资产评估报告、评估工作底稿以及签字确认的财政检查报告、工作底稿和专家论证意见等资料作为证据。
二、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五项以及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2022年版）》“四、资产评估监督类”第5项的规定，你的违法行为属于从轻处罚阶次，我厅对你作出以下处罚：警告。同时，责令你立即进行整改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你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，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
湖南省财政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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